
112 學年度上學期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」報名通知單 

親愛的家長： 

您好！本校為協助家長照顧兒童課後生活及輔導完成學校作業，開設兒童課後照顧班，若家長有

兒童課後照顧需求，歡迎您為孩子報名。為了提升照顧的品質、維持正常運作，本校課後照顧依照

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辦理，方式如下： 

一、 依照報名順序(表單、紙本送至輔導組登記為準)開班招生，依法優先保障錄取低收入戶、身心

障礙(含本校資源班學生)及原住民身分學童，且由政府補助免繳費。若參加學生如有上述優先

參加及補助身分者，請提早於開辦日前報名，以利輔導室申請補助。 

二、 年級或年段分班：(未滿 15人不開班；每班不超過 25人為原則) 

★低年級(三種班別可選擇)： 

1. 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課照到下午 4：00(星期二全校 4:00放學不留課照)。 

2. 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課照到下午 4：00(星期二留到下午 5:30)。 

3. 每天課照至下午 5:30。 

★中年級：每天課照至下午 5:30。 

★高年級：每天課照至下午 5:30。 

三、 收費依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理辦法」第二十條規定計算。為避免每月收費金

額不一，造成家長繳費的困擾，採每月平均方式收費(上下學期各 4.5個月)，由家長於月初

(每月十號前)以現金袋方式繳費，費用交給課後班老師。學生參加班級不同，收費金額亦有不

同。 

四、 依本校兒童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要點，採整月參加為原則。 

 

※欲報名參加者請掃描 QR code 填寫線上報名表。相關內容若有疑問，請洽輔導組 08-7383628

轉 06 梁老師，謝謝您的支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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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信義國民小學 112 學年度上學期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」收費說明 

★本校課後照顧班服務內容以生活照顧及學校作業輔導為主，依實際需要彈性規劃，並力求課程之

精緻化。原則上以同年級編班，人數不足時得以年段或混齡編班，每班學生 15~25人為原則。 

★自開學日(8/30)開始上課。學生報名參與課照班，以整月參加為原則。除開學第一個月外，其餘

月份恕不接受中途參加，亦不接受指定日期參加課照(如只參加週三、週五等)。 

★本服務所需經費，由參加活動學童之家長負擔，其收費依「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與中心設立及管

理辦法」第二十條規定計算，由家長按月繳費方式辦理。為避免每月收費金額不一，造成家長繳

費的困擾，採每月平均方式收費(上下學期各 4.5個月計算)。 

★參加課後照顧班(留至下午 5:30放學)的學生，於每週三下午 4:00-5:30 可參加免費社團活動，內

容包含桌遊、羽球、美術創作、體能活動及黏土捏塑。低年級每週一、五亦另有安排免費體能/

美術創作社團。 

★家長請於月初(每月十號前)以現金袋方式繳費，費用交給課後班老師。學生參加班級不同，收費

金額亦有不同。 

★原住民、身心障礙及低收入戶學生由政府補助，免繳費用。(中低收入戶恕無法補助) 

【下表為 112學年度上學期課照班費用】 

月份 

班別  金額 

班別說明 8-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

低年級(1) 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課照到下午

4：00(星期二不留課照) 

1800 1800 1800 1800 900 

低年級(2) 每週一、三、四、五課照到下午

4：00(星期二到 5:30) 

2100 2100 2100 2100 1050 

低年級(3) 每天到 5:30 3400 3400 3400 3400 1700 

中年級 每天到 5:30 2300 2300 2300 2300 1150 

高年級 每天到 5:30 2200 2200 2200 2200 1100 

★學生參加本服務之退費依下列方式辦理：以平均每節課 25元計算。 

（一）因可歸責於辦理者，以致活動停辦時，應依所餘節數之比例退還費用。 

（二）因可歸責於家長或學生者，於活動開辦前申請不願意參加活動時，扣除必要之開支，餘款全

數退還；開辦後申請不繼續參加活動時，依所餘節數比例退還費用。 

（三）若因學生三日(含)以上事病假、公假、喪假，可依實際天數辦理退費。學生參與課後照顧

班，若因參加社團、補習…等個人因素固定時間不留課照班，不另退費。 

★其他注意事項：若家長未能繳清當月課後照顧班費用，次月本校得不接受學童繼續參加課後照顧

班，以茲公平。 

 

祝   闔家平安 

信義國小輔導室  敬上 


